模具委托加工合同书

         合同编号: ALPCG20210019

甲方(委托方)：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乙方(受托方)：台州市客源模具有限公司
甲方委托乙方进行本合同书业务范围内的业务，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一、合同业务范围及目的

乙方承接制作甲方委托的扶手项目海绵发泡模具1套（下表），乙方保证按照合同的规定完成模具加工。

	序号
	模具名称
	图号
	数量/套
	单价/万元
	金额/万元
	备注

	1
	右侧扶手发泡面
	SHT0011378
	1
	0.85
	0.85
	

	合计
	
	1
	
	0.85
	

	人民币大写
	￥：捌仟伍佰元整


二、双方的责任和义务

1、 甲方按照合同规定，向乙方支付模具加工费用。

2、 甲方提供产品图纸、样品，乙方负责模具设计等技术工作。

3、 乙方在合同签订后，按相关技术要求进行模具加工，严格按照要求进行倒角。

4、 乙方保证模具的加工质量，模具在10万模次正常使用期限内，乙方负责免费维修。

5、 乙方对产品所涉及的技术资料保密，不得向第三方提供用本项目模具生产的产品和用本项目产品图纸为第三方加工模具，若违反将处以5倍模具费的罚款。不论本合同是否变更、解除、终止，本条款长期有效。

6、 乙方须将产品所涉及到的最终技术资料提交到甲方技术部。

三、交货期、验收及交货地点

1、模具于2021年10月6日交货于甲方，上表内已注明，模具送到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南谢村村委往西200米 （山东昊松）邢健 18653306043，运费由乙方负责。
2、乙方负责到生产现场进行模具的安装、调试，待模具验收合格后，与甲方办理模

具交接手续。

3、试模样件按甲方样品尺寸验收，其余工艺条件按技术协议约定验收。

四、模具价格及支付方式

1、模具费用含模具设计、制造、材料、包装、运输、安装、调试等费用。

2、模具费：捌仟伍佰元整（小写：￥8500），合同签订后，甲方预付总金额的50%给乙方，计人民币4250元，同时乙方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给甲方，剩余50%模具费在模具验收合格并后30天内付清。

五、违约责任

1、违反本合同的约定，违约方应当按合同法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2、在模具制造过程中，甲方如有重大技术方案变动，导致制造费用增加及合同误期

其责任有甲方负责。

3、乙方未按要求完工，每拖期一天扣除合同总额的0.5％。
六、甲乙双方其它相关事项的约定

1、本合同自双方盖章签字之日起生效，并在合同事项全部完成之前有效。

2、如合同执行中出现纠纷，双方将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分歧无法解决时请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本合同盖章后传真件同样生效。

本协议书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甲方：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乙方：台州市客源模具有限公司
签约人：                                    签约人：

日期：                                      日期：

签订地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